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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保寿险临时信息披露公告（2022 年第 29 号）（重大关联交易） 

 
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
签署统一交易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18年

第 2 号）和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2022 第 1 号）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 “本公司”）与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人保汽销”）签署统一交易协议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22 年 8月 30日，本公司与人保汽销签署《中国人民人

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身保

险专业代理委托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该协议”），有效

期三年。根据该协议，本公司委托人保汽销开展代理业务，并

结算手续费。该协议属于统一交易协议，关联交易类型为保险

业务类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该协议内容为本公司委托人保汽销代理销售本公司的保

险产品，代为收取保险费，以及以书面形式授权的其他业务或

服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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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。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。 

经营范围：在全国区域内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代理销售保

险产品；代理收取保险费；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

赔；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元人民币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2007837155628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斌。 

住所：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66号。 

（二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2022 年第 1 号）规定，人保汽销为本公司控股股东——中国

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施加控制的法人，构成本公司

关联方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合同期限内，在严格遵守定价公允性、不偏离市场独立第

三方收费标准的基础上，双方将根据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发生多

笔具体结算关系，金额根据其代理业务具体产品对应佣金率进

行结算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涉及产品较多，具体保单数量、保费规模无法准确预测。

根据预估，三年累积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14亿元。 

本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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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月 28日，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以

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2

年第三次会议，并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〈中国人民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身保险专业

代理委托统一交易协议〉的议案》。 

2022 年 6月 30日，本公司董事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并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〈中国人

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

身保险专业代理委托统一交易协议〉的议案》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针对本公司与人保汽销签署的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身保险专业代理委

托统一交易协议》，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笔关联交易。 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 

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9月 6 日 


